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

大學部延修生符合畢業資格提前請領核發學位證書申請書 

 本人學號：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為            系

學生，已修滿應修之必修、選修科目學分，且各學期操行成績

均及格，並於    年    月     日通過      門檻，已符合畢

業資格，茲因          ，亟需使用學位證書，請准予先行核

發。 

【註：學位證書於本申請書決行 3日後領取】 

 

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1.(系所)、院 
承辦人： 系所主管： 

 

2.教務處課務組 

(國秀樓 2樓) 

承辦人： 組長： 

3.教務處註冊組(國秀樓 2樓) 

境外生請加會系統通報承辦人 

承辦人： 組長： 

4.教務處 

(國秀樓 2樓) 

教務長： 

5.一層決行 

(圖書資訊大樓 4樓秘書室) 

校長： 

 


